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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文件 

财会〔2025〕1I 号 
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 

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‘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完善项目单位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） 

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，优化专项债券管理机制，强化专项债券全

流程管理，我们制定了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

行规定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” 

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 

暂行规定 

为完善项目单位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） 

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，优化专项债券管理机制，强化专项债券全

流程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规定、 

一、关于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的账务处理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取得的专项债券资金．根据项目实施方

案（或融资平衡方案）等约定需由本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

偿还义务的、应当按照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S 号一负债》（财会 

[2018) 31 号）等规定将其承担偿还义务的部分确认为负债．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取得的专项债券资金、根据项目实施方

案（或融资平衡方案）等约定不需由本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

息偿还义务的，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相关规定将其不承担

偿还义务约部分确认为财政拨款收入， 

（一）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收到承担偿还义务的专项债券资

金的账务处理． 

财务会计下，行政率业类项目单位应当在’'2502 长期应付款” 



科目下设置“专项债券”明细科目，核算该类专项债券资金的本

金和利息、本明细科目应当设置“本金”、“利息、’两个明细科目， 

并按照具体债券进行明细核算，预算会计下，按照预算管理要求

需要对专项债券资金单独反映的，还应当在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、 

“其他支出”等科目下设置“专项债券”明细科目。单位可以根

据管理需要．进一步设置明细科目或进行辅助核算：. 

1．行政事业类顶目单位收到专项债券资金的账务处理－ 

财政部门将专项债券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买有资金账户的，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应当根据确定的金额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银

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长期应付款一专项债券一本金”科目： 

同时，在预算会计借记“资金结存”’斗目‘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

收入”科目． 

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将专项债券资金拨付至施工羊位

或设备供应商的，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应当根据财政部门转来相

关资料的金额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在建工程” 笠科目、贷记‘卡

期应付款一专项债券一本金”科目：同时、在预算会计借记“行

政支出”、“事业支出”等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科目 

2．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利息的账务处理 

行政李业类项目单位按期确认利息费用时，按照 《政府会训

准则第 8 号一负债》等规定、根据本级政府财政计算确定的本单

了“本期应付未付利毫金额．借记“在建工程”、“其他费用”等 ;:; 



目，贷记“长期应付款——专项债券——利息”科目，预算会计不

作账务处理。 

3.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偿还专项债券资金本息的账务处理。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向本级政府财政偿还专项债券资金的本

蜜时，在叶务会计借记“长期应付款一专项债券——本金、利息” 

札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：同时．在预算会计借记“其他

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‘’资金结存”科目。 

相关文件明确项目单位不再承担偿还义务的专项债券资金， 

在责任免除时．借记“长期应付款——专项债券——本金、利，息．” 

科目，贷记“其他收入”科目．预算会计不作账务处理． 

（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购建专项债券项目相关资产的 l米

务处理＝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应当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，度有关规定对

与专项债券相关的“在建工程”、“固定资产”、‘「公共基础设施叭

等进行账务处理，同时按照项目资金来源（专项债券资金，其他

资金等〕以及本规定有关专项信息填报要求进行辅助核算．清晰

反映专项债券项目所形成资产的资金构成‘ 

（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取得项目专项收入的账务处理、 

按约定承担本息偿还义务的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还营专项债

券项目相关资产取得的专项收入，应当计入本单位收入、按照政

府会计准则制度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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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约定不承担本息偿还义务的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，对于项

目运营产生的、应当按规定直接上缴财政的收入（如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收＼，车辆通行费等），不作为本单位收＼进行处理． 

二、关于企业类项目单位的账务处理 

企业类项目单位取得的专项债券资金．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（或

融资平衡方案）等约定需由本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

务的‘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

（财会(2017J7 号）等规定将其确认为负债并进行后续会计处理。 

企业类项目单位取得的专项债券资金，根据项目实施万案（或融

资干今方案）其约定不需由本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

务的・应当结合具体约定按照有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， 

（一）企业类项目单位取得承担偿还义务的专项债券资金的

账务处理‘ 

企业类项目单位应当在“长期应付款”科目下没置“专项债

券”明细科目、核算该类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和利息．本明细科

目应当设置“本金”，“应计利息”等明细科目，并按照具体债券 

进行明细核算 企业可以根据管理需要，进一步设置明细儿目或

进行辅助核算。 

】・企业类项目单位收到专项债券资金的账务处理‘ 

企业类项目单位收到专项债券资金时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 

科目，贷记“长期应付款 专项债券一本金”等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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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企业类项目单位计提专项债券资金利息的账务处理，. 

企业类项目单位按期计提专项债券资金利息时，借记“在建 

工程”、“财务费用”等科目、贷记“长期应付款 专项债券一一 

应计利息”等科目． 

3．企业类项目单位偿还专项债券资金本息的账务处理， 

企业类项目单位偿还专项债券资金本息时、借记“长期应付

款——专项债券——本金、应计利息”等科目，华记“银行存款” 

等科目“ 

〔二）企业类项目单・位购建专项债券项目相关资产的帐务处 

理 

企业类项目单位使用专项债券资金，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

规定进行项目建设并形成企业相关资产的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

则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‘ 

企业类项目单位应当对专项债券项目所形成的上述资产按照

项目资金来源〔专项债券资金、其他资金等）以及本规定有关专

项信息填报要求进行辅助核算，消晰反映专项债券项目所形成资

产的资金构成 

（三）企业类项目单位取得专项债券项目相关收入的账务处 

理．』 

企业类项目单位运营专项债券项目相关资产取得的收入．应

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‘财会〔 2017) 2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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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， 

关于专项信息的填报 

项目单位应当填制附后的“‘专耳！债券项目投资表’、和“专项

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”，并归集整理相关信息，包括专项债券项目

自开始建设至本期累计收到的专项债券资金金额，本期收到的专

蹄债券资金金额，累计偿还的本息金额、本期偿还的本息金额， 

寒计专项债券资金支出金额、本期专项债券资金支出金额，使用

专项债券资金累计形成资产情况、本期资产增加情况等。 

项目单位应当根据预算管理要求，依托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穿透式监侧系统报送有关报表和信息。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

工作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 r 

关于新旧衔接的账务处理 

I．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，对本单位现

有专项债券资金作如下新旧衔接： 

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应当按照需由本单位承担本息偿还尺务

的专项债券本金金额，以及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确定的应付未付专

项债券资金利息金额，借记“累计盈余”科目，贷记“长期应付

款一专项债券一本金．利息’科目＝根据本规定应当计入本镇

位收入，但已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3 弓》（财会〔 2O2O :i 

15 号）要求计入应缴财政款，且尚未二缴的项目专项收人的金豁， 

在财各会计借记“应缴财政款”科目，贷记“累计盈余’“科目 
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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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、在预算会计借记“资金结存’、科目，贷记“非财政拨款结 

余”科目。 

2．项目单位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．编制“专项债券项目投 

资表”和“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”． 

五、附则 

本规定自 2026年 1 月 1日起施行。财政部此前发布的《政确会

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3号》中有关专项债券的内容与本规定不一一致

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附：专项债券项目投资及资金还款清况表报表格式及编制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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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券项日投资及资金还款情况表 

报表格式及编制说明 

一、报表格式 

-jfJ 报表名称 

弃隋 专项债券项目投资表 

专债1)2 表 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 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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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 

‘债02 表 

编制单位： 年 月 门 单位：瓦 

专项债券项目 

年初余额 本年埔加故 本年减少数 年末余额 

本金 利息 本金 和脚． 本金 利息 本金 利息 

1 
卜 

’， 
.~ ：弓 

r 

' l 6 r 8 

项目】 
. 

项目 2 

iI i! 

二、编制说明 

( 一）专项债券项目投资表， 

I．本表适用于取得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项目单位～ 

该项目专项债券本金偿还完毕时，不再填列本表。 

2 本表反映专项债券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本年年末上通过各种 

渠道投入的建设资金以及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． 

3. ] j::j 单位编制本表时，应当按照本单位的专项债券项目逐

项填列， 

4. "-t;'债券项目”栏、按照专项债券项目的名称填列．一

个项目对应多期专项债券资金的，按照项目对应的各期专项债券

资金合并填列． 

5．“项目编码”栏，填写专项1*券项目的发展改革委审批监

管代码4 

6.“开工日期”栏．项列实际开始施工的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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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-I狱算数、’栏，反映专项债券项目的投资概算数，根据有

关部门批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概算数填列 L. 

长“专顶债券项目资金来源、’栏所属“累计”栏，反映自开

始建 i受起到本年年天止投入专项债券项目的资金合计数。 

“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”栏．反映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

末止累计投入专项债券项目的专项债券资金』 

“配套市场化融资”栏，反映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末止累

计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、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借入的各种借款。 

“其他资金”栏，反映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末止累计投入

专项债券项目的其他资金， 

9．“专项债券项目投资支出”栏所属“累计”栏、反映专项

债券项目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末止累计发生的建设支出，包括

已经移交的项目资产、禾能形成单位资产的基建投资以及尚来达

爹）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。 

其中，“已移交资产”栏反映已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各类资

库 “固定资产”． “无形资产” 和“其他资产”栏、分别反映

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末止累计已移交本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 

（行政事业单位形成的公共塞础设施、保障性住房等也在此蹄目

填石！｛・并单独披露）、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

“其他基建支出” 栏，反映自开始建设起到本年年末止象计

发生的恨据 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81 号）等应当计

入 l专核销冬建支出和葵建转出投资的各项支出， 

、
毋
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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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建二程”栏，反映建设单位专项债券项目尚未达到预定

叮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： 

（二）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次』表、 

叭本表适用于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（或融资平衡方案〕等约定

需要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又务的项目单位。 

2．本表反映项目单位各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资金的

借入和偿还情况，，一水项目对应多期专项债券资金的，按照项目

对应的各期专项债券资金合共填列 r 

I．项目单位编制本表田・、应当按照本单位承担专项债券资金

本息偿还义务的专项债券项目逐项填列。 

屯“年 1j ”栏所属“本金、’称“利息”栏，反映项目单 

位年初各专峨债券资金的本金和利息余额． 

-I．・、本年增加数”栏所属“本金”和“’利息”栏，反映顶目

单位自本年年初起到本年年末止收到的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，以

及本年应付的利息。 

6. “本东减少数”栏所属“本金”’和“利息”栏，反映项目

单位本年偿还的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．以及本年偿还的利遭。 

7．“年末余额’”栏所属“本金、’和“利息”栏，反映项目羊

位本兰年未各专项债券资金的不金和利息余额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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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，审计署，财政部各地监管局， 

财政部办公厅 2025年8月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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